


附件 1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湖北省办事处
救助慰问活动实施细则（暂行）

为充分发挥职工互助保障事业公益性、互助性优势，有效缓

解会员及其家庭因患重大疾病、遭受意外伤害等原因造成的家庭

生活困难，进一步规范会员服务活动，依据《中国职工保险互助

会会员服务工作管理办法》和《关于印发<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

简化优化会员服务项目管理流程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等

规定，制定《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湖北省办事处救助慰问活动实

施细则（暂行）》（以下简称《细则》）。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湖北省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开展

针对会员本人的救助慰问类活动。

第二条 基本原则

（一）大力弘扬互助互济、爱心帮扶精神。

（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三）原则上救助标准不高于单份互助金赔付标准，慰问标

准不高于救助标准。

（四）原则上一名会员一个年度内只能领取一次救助金或一

次慰问金，不可同时享受，不可累加申领。

（五）同一事件只能申领一次救助金或一次慰问金，适用单

项就高原则，不可同时享受，不可累加申领。

第三条 救助类活动



（一）救助金发放范围

1.一个保障年度内，会员参加互助保障活动且发生了符合条

件的保障事项，获领互助金后，因住院、重疾或意外伤害等原因

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住院治疗造成自付医疗费用达到一定标

准。

2.一个保障年度内，会员参加互助保障活动且发生了符合条

件的保障事项，获领互助金后，因患重大疾病或遭受意外伤害导

致身故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3.本《细则》所指的自付医疗费用部分是指一个保障年度内

会员花费的医疗费用总额扣除基本医疗保险报销金额、中国职工

保险互助会支付互助金额以及从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其他途径

取得费用补偿或赔偿（如职工住院医疗补充报销等）后的剩余金

额。

（二）救助金发放标准

1.满足以上救助金发放范围第一项，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

自付医疗费用 2 万元以上（含 2 万元）3 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性

申领救助金 1000 元。

2.满足以上救助金发放范围第一项，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

自付医疗费用 3 万元以上（含 3 万元）5 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性

申领救助金 2000 元。

3.满足以上救助金发放范围第一项，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

自付医疗费用 5 万元以上（含 5 万元）7 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性

申领救助金 3000 元。

4.满足以上救助金发放范围第一项，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



自付医疗费用 7 万元以上（含 7 万元）的，可一次性申领救助金

5000 元。

5.满足以上救助金发放范围第二项的，可一次性申领救助金

2000 元。

（三）会员需要提供的材料

1.救助慰问金申请书；

2.会员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

3.由二级（含）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住院病案首页、出院记

录（需加盖医院病案室专用章）、诊断证明、手术记录等；

4.住院收费票据（加盖医院收费专用章）、医疗保障费用结

算单（加盖医保结算专用章）、单位住院医疗费报销证明（公费

医疗）或会员从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其他途径取得的费用补偿或

赔偿证明资料；

5.会员已身故的，须提供会员死亡证明、直系亲属身份证复

印件、会员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及直系亲属银行卡复印件；

6.会员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须提供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7.其他必要证明资料。

第四条 慰问类活动

（一）慰问金发放范围

1.一个保障年度内，会员参加互助保障活动后，发生保障事

项但因处在保障计划免责期未能获领互助金或发生保障计划以

外的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不属于互助保障赔付范围且未获领过互

助金的，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住院治疗造成自付医疗费用达到

一定标准。



2.一个保障年度内，会员参加互助保障活动后，因患重大疾

病或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不属于互助

保障赔付范围且未获领过互助金。

3.本《细则》所指的自付医疗费用部分是指一个保障年度内

会员花费的医疗费用总额扣除基本医疗保险报销金额、中国职工

保险互助会支付互助金额以及从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其他途径

取得费用补偿或赔偿（如职工住院医疗补充报销等）后的剩余金

额。

（二）慰问金发放标准

1.满足以上慰问金发放范围第一项，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

自付医疗费用 2 万元以上（含 2 万元）3 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性

申领慰问金 500 元。

2.满足以上慰问金发放范围第一项，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

自付医疗费用 3 万元以上（含 3 万元）5 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性

申领慰问金 1000 元。

3.满足以上慰问金发放范围第一项，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

自付医疗费用 5 万元以上（含 5 万元）7 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性

申领慰问金 2000 元。

4.满足以上慰问金发放范围第一项，且会员本人单次或累计

自付医疗费用 7 万元以上（含 7 万元）的，可一次性申领慰问金

3000 元。

5.满足以上慰问金发放范围第二项的，可一次性申领慰问金

1000 元。

（三）会员需要提供的材料



1.救助慰问金申请书；

2.会员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

3.由二级（含）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住院病案首页、出院记

录（需加盖医院病案室专用章）、诊断证明、手术记录等；

4.住院收费票据（加盖医院收费专用章）、医疗保障费用结

算单（加盖医保结算专用章）、单位住院医疗费报销证明（公费

医疗）或会员从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其他途径取得的费用补偿或

赔偿证明资料；

5.会员已身故的，须提供会员死亡证明，直系亲属身份证复

印件、会员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及直系亲属银行卡复印件；

6.会员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须提供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7.其他必要证明资料。

第五条 申领时限

符合救助慰问条件的会员互助保障活动到期后一年内向办

事处申请领取救助金、慰问金，逾期办事处将不再受理。

第六条 救助慰问金申领提供票据有效时间

会员申领救助金、慰问金所提供的申领票据以会员符合申请

保障年度承保起止时间为准，申领票据超出规定时间的，不在申

领范围之内（救助慰问金须按保期申领，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不可

跨期累计）。

第七条 救助慰问金支付方式

符合救助慰问条件会员的救助金、慰问金，办事处以银行转

账方式向会员实名发放；因会员身故无法提供会员本人银行卡

的，办事处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会员直系亲属实名发放。



第八条 救助慰问活动除外责任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会员不享受本《细则》规定的救助慰问

待遇：

1.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恐怖活动或者其他类似的武装叛

乱期间；

2.原子能、核能装置的污染或辐射造成的疾病；

3.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

4.违法犯罪行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期间，被依法拘留、

服刑期间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期间；

5.故意行为，挑衅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6.会员或其所在单位故意隐瞒、伪造或篡改病史、病历，隐

瞒工伤保险报销以及其他欺骗行为；

7.酗酒或者受酒精、毒品、管制药品影响期间；

8.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执照驾驶、驾驶无有效行驶证

或者驾驶与驾照不符的机动交通工具期间；

9.医院误诊、医疗事故导致的；

10.不孕不育治疗、人工授精、怀孕、分娩（含难产）、 流

产、堕胎、节育（含绝育）等生育类的；

11.精神和行为障碍（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

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导致的；

12.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13.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14.自杀、自残导致的；

15.在非认可的医疗机构就医的；



16.已领取救助慰问金的会员，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期满后再

次续保时，不再享有对已患有所属种类的疾病及其关联疾病申请

救助慰问金的权利；

17.工伤、职业病、由责任方承担的或者由国家负担医疗费

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导致；

1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治疗的。

第九条 本《细则》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具体申领范

围和标准以申领时执行的《细则》为准。

第十条 对采用虚报或者隐瞒实情、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等手

段骗取、冒领救助金、慰问金的，一经查实，追回款项，并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一条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在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湖

北省办事处。

第十二条 本《细则》经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备案后实施。



附件 2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湖北省办事处
救助慰问金申请书

单位名称

会员姓名
会员身份证

号码

参加的互助保障

活动
保障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领款人姓名
领款人

手机号码

领款人开户银行

名称

领款人

银行卡号

疾病/意外伤害

情况描述

申请事项  救助非身故  救助身故  慰问非身故  慰问身故

申请理由

单位（工会）意见

审核意见：

单位（工会）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救助慰问金所需提供资料
1.《救助慰问金申请书》（表格内容须正确填写）
2.会员本人身份证正反面、银行卡卡号面复印件
3.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住院病案首页、出院记录（需加盖医院病案室专用章）、诊

断证明、手术记录等
4.住院收费票据（加盖医院收费专用章）、医疗保障费用结算单（加盖医保结算专用章）
5.单位住院医疗费报销证明（公费医疗）或从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其他途径取得的费用补偿

或赔偿证明资料
6.若会员已身故的，须提供会员死亡证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

复印件；若会员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须提供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7.其它必要证明资料
注：1.上述纸质资料，若非原件，须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确认与原件一致，提交后不予返还。

2.符合救助慰问条件的会员互助保障活动到期后一年内向办事处申请领取救助金、慰问金，逾期

办事处将不再受理。



附件 3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湖北省办事处
救助慰问金申领流程

单位经办人员 / 申领会员 审 核

县区总工会

审核

市州总工会

审核

办事处

审核

办理（申领）完成

关注“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湖北省

办事处”微信公众号，在主页点击

“保障活动”—“文件下载”，查

找并下载《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湖

北省办事处救助慰问金申请书》

准备申领所需全部资料，正确填写

申请书，单位（工会）审核并盖章

将所需资料连同申请书一起递交

至县区总工会经办机构

①救助慰问金申请书；

②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银行卡卡号面复印件；

③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住院病案首页、出院

记录（需加盖医院病案室专用章）、诊断证明、手

术记录等；

④医疗保障费用结算单（加盖医保结算专用章）；

⑤住院收费票据（加盖医院收费专用章）；

⑥单位住院医疗费报销证明（公费医疗）或从基本

医疗保险以外的其他途径取得的费用补偿或赔偿

证明资料；

⑦若会员已身故的，须提供会员死亡证明，直系亲

属关系证明材料、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

若会员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须提供丧失劳动能力

的证明；

⑧其他必要证明资料。

办事处财务将救助慰问金

汇入申领会员本人（或其直

系亲属）银行卡


